
  

 孔子与儒学 > 孔子学说

人与人之“在”－－以孔子为中心的考察（杨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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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得到了更明确地表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

语·微子》）隐者虽存在于社会之中，但却试图从社会伦理责任中解脱出来，这种仅仅追求个人的洁身自好而悬置社

会伦理责任的趋向，显然未能注意到伦理关系对于人之“在”的内在意义。通过对伦理职责与伦理关系的如上强调，

儒家同时肯定了人是伦理的存在。 

    伦理的规定与人化（文明化）、理性化等向度，更多地体现了人的“类”或社会品格。然而，作为具体的存在，

人又包含个体之维，而并不仅仅表现为“类”的化身；在肯定人是理性的、社会伦理的存在的同时，儒家对人的个体

性规定也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注。孔子曾提出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为己

指向的是个体自身的完善，为人则是对他人的外在迎合，对“为己”的肯定，显然内含着对个体存在价值的确认。就

道德实践的过程而言，个体同样构成了主导的方面：“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为仁既指按仁

道的理想自我涵养或自我塑造，也指在行为过程中遵循仁道的规范或原则，而二者都主要依赖个体自身。 

人所内含的个体性品格更具体的体现于个体与“众”的关系之中。《论语·卫灵公》有如下记载：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众”与个体或自我相对，众恶、众好，表达的是众人的意见与态度；众恶之必察、众好之必察，意味着对众人

的意见与态度加以进一步的反思与考察，而反对盲目从众；这里既体现了一种理性的立场，也蕴含着对个人独立性或

自主性（个体独立地看待问题、自主地作出判断）的肯定。与之相联系的是对“乡原”的批评：“子曰：乡原，徳之

賊也。”（《论语·阳货》）“乡原”即乡愿，其特点在于迎合世俗之意、缺乏独立的判断与担当意识，所谓“同流

合汙以媚于世”（朱熹：《论语章句集注·阳货》），在与世俗的“同流合汙”中，个体本身往往也被消解。可以看

到，乡愿之所以为德之贼，不仅在于其拒绝坚持原则，而且也在于其导致个性的丧失。 

   反对从众、拒斥乡愿，主要以否定的方式突显了个体的不可忽视性，在积极的意义上，个体的关注则体现于对人

的个性差异的尊重。以教育过程而言，孔子非常注重教育对象的个性特点，并要求个体不同的特点而给予相应的引

导。《论语·先进》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問：“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

之”。公西华曰：“由也問：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诸。赤也惑，敢問。”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里涉及的是广义的知与行的关系：了解、把握了某种义理，是否应该立即付诸实践？对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

孔子没有给予笼而统之的解答，而是针对提问对象的不同特点，作出不同的回应：对率性而行的子路，以“父兄在”

加以约束；对性格较为谦退的冉有，则以“闻斯行诸”加以激励。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这里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就人之“在”而言，其中无疑又蕴含了对个体性规定的确认。  

   以天人之辩为出发点，孔子首先将人置于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肯定了人不同于自然的人文化（文明化）、社会

化品格，后者进一步展开为理性的、伦理的规定。与人化（文明化）、理性化、伦理化等相辅相成的，是人的个体性

规定。以上诸方面的交融和统一，展示了儒家对“我”是谁与何为人的具体理解，而这种理解，同时又构成了儒家思

考与回应“为何在”、“向何在”、“如何在”的逻辑前提。 

二 

    人存在于世，意义何在？以另一方式来表述，也就是：人为何而在？这一问题与康德所谓“我应当做什么”的追

问相关，但似乎又具有更为本源的性质。儒家在阐释“何为人”的同时，也从不同的维度对“为何在”作了多方面的

沉思。 

  “为何而在”首先以“我”为追问的主体，康德将“应当做什么”与“我”联系起来，显然也已有见于此。相应于



确认人的个体之维，儒家将如何完成、实现自我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孔子区分了为己与为人，并以“为

己”立说。在“为己”之学中，为学与为人已内在地融合为一，而其目标则是成就真实、完美的自我。以成就自我为

价值指向，便无须在意是否为他人所知；事实上，正是在不为他人所了解、未能获得外在的赞誉的情况下，依然坚持

自我的完善和实现，才真正体现了“为己”的性质：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同上） 

君子病无能也，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人不知、不知己（“不己知”），也就是他人对自己的德

性、品格，等等，缺乏真切的认识；换言之，自我虽达到了较高的精神之境，却不为人所知，而理想人格（君子）的

特点，即在于始终坚持以自我的实现为追求的目标，而并不关切自己的这种人生追求以及人生之境是否为人所知。在

相近的意义上，孔子主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厚”即自我的完善、充实，“责人”在

宽泛意义上指对人的苛求，其中也包含要求他人“知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味着将存在的全部重心放在前一

方面。在“为己”与“为人”（为人所知）、“自厚”与“责人”的以上张力中，为实现自我（成己）而“在”这一

价值趋向得到了具体的彰现。 

   当然，上述意义上的“为己”而不“为人”，并不表明无视群体的价值。事实上，在对“何为人”的理解中，孔

子已将人的社会规定提到重要地位，与之相联系，孔子在肯定成己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安人”。在孔子与子路有关

君子的对话中，便不难注意到这一点：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修己”以成就自我为目标，安人、安百姓则以个体之外的他人、群体为关切的对象。在修己与安人（安百姓）的

关系中，一方面，修己构成了过程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修己本身又以安人（安百姓）为指向：“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中的“以”，具有内在的目的性内涵。作为自我完成的前提，“修己”意味着将成就自我视为存在

意义的具体体现（为自我的完成而“在”），“修己以安人”则进一步把“为何而在”的问题与群体价值联系起来：

存在意义的落实，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这样，为成就自我而“在”与为成就群体而“在”便构成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

面。 

孔子的以上思路与他对人的规定显然具有内在的联系：当孔子肯定“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时，便已确认了“我”

的存在与他人或群体的难以分离性，后者逻辑地展开为成己与成人的统一，所谓“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

渊》），表达的也是相近的涵义。在儒学的尔后演进中，二者的这种相融性一再地得到阐发，以《中庸》而言，在解

释其核心概念之一“诚”时，《中庸》即指出：“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

之徳也，合外内之道也。”（《中庸·第二十五章》）这里的“物”并不仅仅指对象性的存在，而是广义地包括人，

作为“诚”的体现，成己所以成物，同时也表现为成己与成人的统一。儒家的另一经典《大学》更直接地将“修己以

安人”展开为修、齐、治、平的具体条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第一

章》）成就自我意义上的修身，与成就社会群体意义上的齐、治、平，在这里同样得到了双重肯定。当然，真正达到

成己而成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孔子对此已有清醒的意识，所谓“尧舜其犹病诸”，便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对

儒家而言，尽管实现为己（成就自我）而“在”与为人（成就他人）而“在”的统一并非易事，然而作为理想之境，

这一目标却依然应当加以坚持。 

    修己与安人的相关性，以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共在、交往为背景。从共在与交往的层面看，个体间的沟

通，又涉及对“道”的认同。前文已论及，为儒家所重视的朋友，即以志同道合为其内在规定，广而言之，人与人的

相互交往，也以接受和认同“道”为前提；缺乏对“道”的认同，则彼此之间便难以建立交往关系：“道不同，不相

为谋。”（《论语·卫灵公》）这里的“道”，可以理解为社会文化理想或政治、道德理想，“道”在社会交往过程

中作用，首先便在于以共同的理想，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在以“道”相谋的同时，人又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化理想

之“道”为现实的形态，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强调“人能弘道”。（同上）关于“道”的如上看法，从不同方面肯

定了“道”对人的存在过程的意义。 

    就个体而言，其“在”世过程同样首先应以“道”为指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同

上）谋道在此指社会文化理想及政治道德理想的追求，忧道则是对这种理想是否实现或能否实现的关切；与之相对，

谋食与忧贫更多地表现为对感性的物质需要及物质境遇的关切与计较。在孔子看来，一旦志于道，则不能将物质的境

遇看得过重，如果过于注重衣食之资，则很难视为真正的求道之士：“士志于道，而恥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不难看到，在理想的关切与物质的计较中，孔子将前者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对孔子而言，在人

的“在”世过程中，理想的追求具有至上的性质，为了实现社会价值理想，即使献出生命，也并不足惜：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仁”在孔子那里被理解为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为价值理想，它同时构成了“道”的实质内涵，在此意义上，

“成仁”与“弘道”、“谋道”，无疑处于同一序列；所谓“杀身以成仁”，意味着将社会价值理想的实现，视为存

在的最高目标。从“为何而在”的层面看，由成己、成物（成人）到弘道、成仁，成就自我、成就群体、实现价值理

想，构成了人“在”世的相关意义指向：成己、成人（成物）都以仁、道等价值理想的实现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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